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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天津市消防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编单位：天津市消防协会 

本标准参编单位：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天津市河东区消防救援支   

队、天津城建大学、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天津城市职业学院机电与信息工程系、天津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工程技术系、天津市保安协会、天津市烹饪协会、天津市燃气协会、天津港海湾

职业技能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自贸区安华消防培训学校、天津市德安圣保安全卫生评价监测有限公

司、天津市富远职业培训学校、天津市武清区圣合安消防职业培训学校、天津市东丽区沃深消防安全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天津渤安顺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鸿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滨海新区融华消

防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卫消安（天津）消防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市天协消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华检

计量检测（天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文琦、赵步逵、刘君虎、陈辉、崔华、吴尚纯、赵丽、冯晶晶、李德新、李蔚

、安薪睿、朱鹏、李玉轩、吴立鹏、鲁涛、曹珊、孔令涛、薛霁昭、张雄、张茜、吕志林 、玉建军

、商荣华、吕川林、王洪晨、张德全、刘艳、王升、李立新、杨振武、刘平、高明、王建亮、曹辉、

张涛、杨永强、孙军田、赵洪全、李云霞、尤胜战、晏风、李雍良、孟凡亭、史鸿雁、刘坤、张峰、

李云霞、王颖、孙颖、闫丽晖、高天宝、孙于萍、王海英 。 

本标准审查人：张清林、刘合发、郭海明、李国生、高建勇、马玉河、刘瑞峰、鲁涛、吴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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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天津市消防条例》《“十四五”国家消防工作规划》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天津市社会消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社会消防

安全教育培训是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的重要手段，为规范本市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市场、

净化消防教育培训环境，提升社会消防教育培训水平，推动本市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行业

高质量发展，构建“一平台，三体系”的天津市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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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活动，也适用于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和个人购买的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服务。 

本标准给出了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的培训目的、培训依据、培训建设、培训主体、培训对象、

培训过程、培训合同、培训教材、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评价、培训证书、不良行为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标

准。 

XF/T967消防训练安全要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天津市消防条例》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大纲（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Social fire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为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按照“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行

政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发起，由行业协会或消防培训机构等社

会力量组织实施，面向社会单位员工和广大市民，以提升单位和家庭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提高市民消防安全

整体素质为目标，相对于职业化、学历化消防教育培训的，学习消防基本知识，掌握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和初

起火灾扑救实际操作能力的专业教育培训活动。 

3.2 

社 会 消 防 安 全 教 育培 训 及 咨 询 机构  Social fire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consulting instiutions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企业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从事消防职业技能培训、消

防安全专项培训、宣传和教育咨询工作的机构。 

 

3.3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服务平台 Social fire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 
platform 

在天津市消防协会官网设立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服务平台，建立以政策文件、培训机构、师资

管理、课程信息、考试信息、学员信息、科普宣传（公益）信息等录入和查询的计算机管理平台，向

社会公众、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提供查询服务，使各类消防教育信息可追溯，提高社会消防

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权威性和普及性。 

3.4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 Social fire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per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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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消防协会专家库抽选相关专家组成“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负责师资评

审、教材评审和评价体系建设。 

3.5  

师资体系  Teacher system 

参与本市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的从业人员，需向协会申报并通过天津市消防协会组织的理论学习

和试讲考核，经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依据《天津市消防协会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师资管理评

审细则》进行评审，取得相应资格（教员、助理讲师、讲师、高级讲师），录入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服务

平台，建立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师资管理体系。 

 

3.6 

教材体系  Textbook system 
 

在《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和《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大纲（试行）》的基础上，社会消防安

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防火巡查人员、

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消防员、新入职员工培训、老员工在职再教育，以及在校学生、社区群众、广大市

民等不同社会群体，制定《教育培训大纲》；天津市消防协会和社 会 消 防 安 全 教 育 培训 及 咨 询 机

构 分门别类组织编写《教育培训教材》《教育培训课件》，包括纸质、电子、视频和音频等形式的材料，形

成以印刷教材、刻录光盘、线上直播、教程课件、实操模块等模式，经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评

审后，以线下和线上网课等形式开展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活动，建立社会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教材体

系。 
 

3.7 

评价体系 Evaluation system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依据统一的教材体系，分门别类编制《理论考试题库》和《实际操作

能力测试规程》，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测试，对培训对象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录入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

训服务平台，建立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评价体系。 

 
4  培训目的 

4.1  弘扬公益化精神，构建社会化平台，推进社会化进程，完善诚信体系建设，践行社会责任，促进消防

行业自律和高质量发展，坚持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为行业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天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服务。 

4.2  建立健全行业消防安全自律机制和管理制度，制定从业规范，宣传消防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相

关从业人员，使各类消防教育培训信息档案可追溯，提高社会消防教育培训的规范化、专业化、常态化，

全面提升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水平。 

5  培训依据 

本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天津市消防条例》《机关、团

体、企 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等消防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本

市行政法规、技术标准和行业要求，通过多种形式不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消防基本技能。 

6  培训建设 

6.1 师资管理 

a)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从业人员依托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咨询机构或直接向协会递交师资
评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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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及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试讲等； 

c)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依据《天津市消防协会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师资管理评审
细则》，对从业人员基础教育、考核成绩、从业经历等进行评审，协会统一发放师资执业能力证书
； 

d) 制定《天津市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师资从业守则》，严明纪律、规范行为； 

e) 建立师资库管理和师资共享制度，建立师资身份标识和公示制度。 

6.2 社 会 消 防 安 全教 育 培 训 及 咨询 机 构 应按照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制定的《教育

培训大纲》设置培训课程，经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审核后开展培训工作。 

6.3  消防教育培训理论知识采用多媒体和互联网等技术进行培训。 

6.4  消防教育培训面授课程应按照设计、实施、总结评估三个阶段进行个性化设计和实施。设计阶段 

应制定培训方案、教学目标、课程表等；实施阶段要组织开展面授班教学，包括报名、学习、考试、结 业等

；总结评估阶段对面授班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对学习记录进行归档。面授课程的实施情况，应上 传社会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服务平台。 

6.5  消防基本能力训练课程和应急演练课程宜采用面授课程，进行实战化训练和操作技能训练。 

6.6 应急演练课程宜按照培训对象单位制定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进行，在应急演练之前进行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培训，在预案中承担相应任务的所有人员，均参加培训。 

6.7  消防基本能力训练课程和应急演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资宜按照 XF/T967《消防安全训练要则》

做好安全防护。实训课程均设现场安全员，监督训练全过程。其职责主要包括： 

a) 组织对训练场地、训练设施和训练器材装备进行训练前的安全检查； 

b) 介绍安全情况，包括训练目的、紧急撤退路线和紧急出口位置，确认紧急撤离信号；观察危险区 

出入口和紧急撤退路线是否畅通； 

c) 确保每个学员佩戴适宜的个人防护装备； 

d) 与进入训练区的学员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系； 

e) 时刻观察和掌握训练场训练状态，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组训者或提示受训者暂时停止 

训练；如果有必要，中断和干预任何可能引发危险的行为和因素； 

f) 观察了解学员的体力消耗情况，适时提醒组训者安排替换人员； 

g) 掌握参训学员数量、进入训练区域的时间； 

h) 掌握组训者和培训教师发出的信息，及时准确地传达组训者下达的紧急撤退命令； 

i) 负责紧急撤退和训练结束后人员的核查清点。 

6.8  基础设施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教学基础设施宜包含下列内容： 
a) 具备满足社会消防教育培训要求的培训场所； 

b) 具备社会消防教育培训对象能力训练的情景模拟现场； 

c) 教学设施和教学器材应满足教学和训练要求； 

d) 应提供教育培训对象应急演练场地。 

6.9  培训课时 

培训课时参照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大纲（试行）》等相关规定执行。 

7  培训主体 

培训主体包括下列单位和个人： 

—— 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 

——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咨询机构； 

——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新闻单位、群团组织、村（居）民自治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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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教师。 
8  培训对象 

    根据本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对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需要，确定培训对象。培

训对象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对象： 

—— 一般社会单位员工； 

——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普通职工、新职工； 

—— 高层公共建筑内的单位员工； 

—— 高层住宅建筑居住人员； 

—— 物业服务企业员工； 

—— 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管理员工和教师； 

—— 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和各类福利机构从事消防安全管理的人

员及村（居）民； 

—— 建设工程设计人员、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施工、监理、检测、维保、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等执业人员

； 

—— 文化、旅游企业员工和从业人员； 

—— 施工人员； 

—— 医疗机构员工； 

—— 公众聚集场所员工； 

—— 消防行业人员； 

——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 特殊作业人员； 

—— 轨道等交通工作人员； 

—— 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义务消防队队员； 

—— 生产经营单位员工； 

—— 社区民警； 

—— 保安员、安全员、消防安全管理员、消防监督检查员； 

—— 取得消防职业资格需要继续教育的从业人员。 

9  培训过程 

9.1  培训组织 

—— 由培训主体发起，委托天津市消防协会或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咨询机构组织实施。 

—— 由培训主体自行组织，经天津市消防协会监督和认可的，培训过程和结果可纳入社会消防安全教

育培训服务平台。 

—— 由天津市消防协会发起面向社会公众特定人群组织的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由天津市消防协

会单独制定培训方案。 

9.2  项目管理 

培训项目管理包括： 

—— 研究培训需求； 

—— 根据培训对象设定培训内容； 

—— 制定培训计划或方案。 

—— 教学评价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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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过程管理 

培训过程管理包括： 

—— 提交报名资料； 

—— 培训评估，了解知识掌握情况； 

—— 实施理论和实操教学； 

—— 培训考试； 

—— 培训记录存档，录入平台。 

 

10  培训合同 

本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购买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含应急演练） 服务时， 应

签订消防教育培训咨询服务合同并附培训方案。内容包括：培训名称、培训费用、培训时限、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效果的评价、双方责任、特殊情形处置等。 

11  培训教材 

—— 按照《教育培训大纲》编制教材； 

—— 使用其他教材的，应经天津市消防协会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专家组审定。 

12  培训内容 

12.1  理论知识 

12.1.1  消防基础知识 

a) 燃烧基础知识（燃烧概念与条件、燃烧类型及特点、燃烧产物及危害）； 

b) 火灾基础知识（火灾概念与分类、火灾传播方式、建筑火灾发展和蔓延、防火的基本原理
）； 

c) 建筑防火基础知识（建筑分类、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及分级、防火分区和防烟分区、建筑

总平 面布局和平面布置、安全疏散）； 

d) 电气防火基础知识（电气线路防火、电气设备防火要求）； 

e) 火灾扑救基础知识（火灾报警的方法和内容、火灾扑救的指导思路与基本原则、灭火原理、
灭 

火剂的种类及适用范围、常见灭火设施、器材种类、应急处置基本程序）； 

f) 火场疏散逃生基础知识（疏散逃生基本原则、救生器材种类、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识
别、应急疏散程序、影响逃生的心理和行为误区）。 

12.1.2  消防法规基本常识 

a) 主要消防法规 （消防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 

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机关

、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b) 主要消防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 

c) 消防工作主体与重点人员的消防工作职责（消防工作主体的消防工作职责、重点人员的消

防工 作职责、消防法律责任、消防行政责任、消防刑事责任）； 

d) 消防法律责任（消防行政责任、消防刑事责任）。 

12.1.3  消防管理知识 

a) 消防管理知识绪论（单位消防管理概述、单位分类及法定职责确定）； 

b) 单位消防安全基础建设（单位消防安全制度建设、单位消防安全档案建设）； 

c) 单位消防安全重点管理（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管理、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消防安全

重点 工种及特殊岗位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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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单位消防安全日常管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与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编制与演练、

单位 防火检查、巡查以及隐患整改、单位火灾事故管理） 。 

12.1.4  典型火灾事故案例分析 

a) 重特大火灾主要原因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b) 社区、农村火灾的主要原因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c) 社会单位火灾的原因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d) 火灾高危单位火灾原因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e) 电气、生产作业动火火灾原因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f) 人员密集场所火灾发生的原因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12.2  实际操作 

a) 消防基本能力训练概述； 

b) 常用消防设施、器材操作训练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制器的电源工作状态检查训练、自动喷
水 

灭火系统检查操作训练、防排烟系统检查训练、手动操作防排烟系统及其相关设备训练、手动、 机

械方式释放防火卷帘操作训练、防火门监控器和常开式防火门检查操作训练、消防电梯紧急 迫

降操作训练）； 

c) 组织（实施）扑救初起火灾训练和演练（火灾报警基本能力训练、利用消防控制室进行火情

判 断、组织火灾扑救综合演练、灭火器选型及灭火操作综合训练、室内消火栓系统供水灭火训练、 

单位初期火灾扑救演练）； 

d) 火场疏散逃生、自救互救基本方法训练 （利用消防控制室进行建筑内疏散逃生演练、引导人

员 疏散能力训练、火场逃生综合训练、火灾现场急救训练）； 

e) 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训练； 
f) 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训练。 

12.3  应急演练 

12.3.1  应急演练内容包含以下内容： 

a) 正确拨打 119 报警电话； 

b) 正确使用灭火器； 

c) 正确使用消火栓； 

d) 正确的逃生方式； 

e) 其他。 

12.3.2  应急演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宜选择人员集中、火灾危险性较大和重点部位作为应急演练的目标，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火灾 

模拟形式； 

b) 应急演练前，应通知场所内的从业人员和顾客或使用人员积极参与； 

c) 应急演练应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实施； 

d) 在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前，应发布演练通知并熟悉演练内容与程序； 

e) 演练时，应在建筑入口等显著位置设置“正在应急演练”的标志牌，避免引起慌乱； 

f) 演练结束后，应进行总结，并做好记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应确保患者安全、保障正常医疗 

秩序，并确保演练任务的实用性、适用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g) 在模拟火灾演练中，应落实火源及烟气的控制措施，防止造成人员伤害。 

h) 演练结束后，应将消防设施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做好记录，并及时进行总结。 

13  培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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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理论知识 

采取网络课程、在线讲座和答疑等线上培训方式， 以及当面授课、讲座、答疑等线下培训方式。 

13.2  实际操作 

采取线上模拟或线下消防产品识别、消防器材使用、防护装备穿戴等实际操作，以及现场实景检查 

的培训方式。 

13.3  应急演练 

桌面推演、预通知、临时抽检。线上模拟，线下实操。 

14  培训评价 

14.1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评价内容包括： 

a）掌握消防法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职责、消防操作规程； 

b）掌握本单位建筑类别、功能分布、消防设施、单位人员架构； 

c）掌握发现火灾隐患和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并正确报火警； 

d）掌握应急疏散和自救逃生的知识与技能； 

e）掌握本场所的安全疏散路线，引导人员疏散的程序和方法等。 

14.2  对培训对象通过理论考试或者实操演练等形式，进行培训成果审核，并将评定情况录入服务平台。 

14.3  考试试题宜包括： 

a) 试题应主要基于课程内容，可适度来自附带的参考资料； 
b) 试题应符合所属题型要求； 

c) 试题应文字表述简洁、通顺、完整； 

d) 应避免题干内容和选项重复； 

e) 备选项应避免互相提示； 

f) 判断题应避免有表述歧义性理解的题干； 
g) 客观试题应答案准确； 

h) 在培训对象单位开展实操实训科目考核。 

15  培训证书 

15.1 培训证书分为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电子证书主要用于单场讲座式培训。 

15.2 《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证书记载学员的基本信息，可扫码查询学员培训记录。 

15.3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咨询机构应当对培训对象颁发电子（或者纸质） 结业证书，作为结业凭证，
并将考核成果录入服务平台，经协会审核后发布； 

15.4  电子结业证书面向公众可按需求提供查询服务。 

16  不良行为处理 

16.1  对冒充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工作人员以其他虚假身份开展社会消防教育培训的行为， 

应及时向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天津市消防协会举报； 

16.2  对以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名义销售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及时向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是

天津市消防协会会员单位的可向天津市消防协会举报。 

16.3  对经查实违法违规社会消防教育培训行为，在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服务平台进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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